
安全管理处主要职责

一、负责贯彻、执行国家水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方针、

政策、法律、法规和规章、标准。负责水上交通安全综合管

理工作，承担局安委会水上安全办公室日常工作。

二、负责辖区航运公司安全与防污染体系管理工作；负

责航运公司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发证管理工作。

三、负责辖区水上交通事故（含船舶污染事故）的报告、

调查处理、统计分析和结案工作。

四、负责开展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分析评估工作。

五、承办局领导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
